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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10 300 万元，仅次于方案三所需资

金 14 715 万元，且税收成本在四种方案

中属最大。

方案二，作为目前多数企业采取的

并购方式，该方案下被并购企业延续存

在，生产经营和人员不会有大的变动，只

是公司股东进行了更改，对被并购企业

影响小。该方案下企业的税收成本比后

两种方案要高，并购企业需要考虑原企

业由于管理等方面原因可能引起的经营

风险、税务风险方面的问题，减少和避

免并购企业多承担的风险。

方案三，该方案的税收成本最低，

但所需的并购资金最大，需考虑公司的

资金流状况。该方案避免了股权收购方

式下经营风险、税务风险等问题，但需

要注意特殊行业的生产经营许可证、安

全生产许可证、排污许可证等须审批证

件要重新申请，且在新公司设立至 M 工

厂股权转让期间，会存在由于股权关系

不清引起经营潜在风险，需事先在协议

中对 P 公司在此期间的生产经营活动做

好约定。

方案四，该方案所需并购资金最小，

资金成本压力最小，税收成本比方案三

高但比其他两种方案低。该方案也需注

意特殊行业的生产经营许可证、安全生

产许可证、排污许可证等的变更，且应

与税务机关做好沟通，按照重组特殊性

税务处理的要求 在分立后满 12 个月再

转让股权，避免被税务机关认定为实质

是资产并购而要求补缴营业税和土地增

值税等税金。

（作者单位 ：金华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财务审计部）

责任编辑 陈利花

纳税＆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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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5月 24 日财政部 和国家 税

务总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在全国开展交

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

征增值税试点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3]37 号），自 2013 年 8 月1日起，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交通运输业和 部分现

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本文通过分

析物流业、建筑业“营改增”对中铁物资

集团有限公司贸易、物流、BT 项目业务

的影响，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 

一、“营改增”对中铁物资的

影响

中铁物资集团有限 公司隶 属于中

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是其六大核心主

业之一的物流、物资贸易板块的领军企

业。其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后

勤部，2003 年 3月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定 名为中铁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铁物资）。“营改增”对中铁物

资各业务板块的影响巨大，本文将主要

分析“ 营改增”对其 物资贸易、物流 及

BT 项目业务的影响。

1.“营改增”对物资贸易业务的影响

首先，“营改增”对公司的运费、仓

储等销售费用的减少有利。“营改增”前，

公路、铁路运费发票只能抵扣 7%，“营

改增”后取 得运输发票（增值税专用发

票）能抵扣 11%。在含 税价不变的情况

下，改征增值税后，对于交通运输劳务

接受方的税后利润是增加的，税负是下

降的 ；而对于交通运输劳务提供方，其

过渡期的税负与存量资产的规 模有关，

存量资产规 模 越大，税负越重。“ 营改

增”后，公司应选择 税负相对较低的运

输公司，比如新成立的运输公司或是享

受试点过渡财政扶持政策力度较大的

公司，在商业谈判时有更高的议价空间。

另外，公司在与运输公司进行谈判时，

需计算运费上涨的容忍度。例如，“营改

增”前，公司支付 100 万元运费，可以抵

扣进项税 7 万元，所得税税前扣除为 93

万元。“营改增”后，在不考虑公司销售

收入的情况下，假定运费价格上涨 X 万

元，公司的税后利润不变，也就是说公

司可以税前扣除的运费不变，即仍是 93

万元。（100+X）-（100+X）/（1+11%）

×11%=93（ 万元），得 X=3.23 万元，即

运费上涨到 103.23 万元时，公司的税后

利润可以保持不变。

其次，建筑业“营改增”对于公司物

资贸易板块是利好。“营改增”后，建筑

单 位购买的物资、材料 等需要取 得增

值税专用发票用于抵扣进项税额，而向

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取得的进项税 额

发票不允许抵扣，因此如果小规模纳税

人的价格优势不明显，施工企业会偏好

向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采购物资。建筑业

“营改增”对物资的结算方式也有影响。

此前向建筑单位销售物资时，为了减少

增值税税负，经常采用两票结算的方式，

即物资商品部分向建筑单位开具增值税

普通发票，而外包方的运费、仓储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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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则通过代垫费用的形式，直接开具

给建筑单位。“营改增”前，由于建筑单

位要缴纳营业税，一票结算与多票结算

对建筑单位并没有影响。“营改增”后，

在价格一样的情况下，建筑单位更偏向

于一票结算。如果进行一票结算，需将

运费、仓储费等包含在销售价格中，并

缴纳 17% 的销项税，但只能抵扣 11% 或

6% 的进项税，因而比两票结算增加了税

负。因此，在与建筑单位进行商业谈判

时，需要测算一票结算与两票结算对税

后利润的影响。

最后，由于货物运输代理、海关报

关代理等现代服务业的“营改增”政策，

公司取 得的现代服务业发票能够抵 扣

6% 的进项税，降低了进出口贸易的相关

成本，有利于公司国际贸易业务的发展。

2.“营改增”对物流业务的影响

“营改增”对于新成立的物流公司

减税明显，但对于存量资产占比较重的

物流公司可能增加了税负，这是因为以

前外购设备等进项税额不允许抵扣。

中铁物资在仓储、运输、工程物流

行业方面发展迅速，“营改增”对于公司

物流业务的发展有利。“营改增”前，由

于中铁物资不是试点物流企业，公司在

开展货运代理和仓储服务 等物流辅助

服务业务时，并不享受差额缴纳营业税

的优惠政策，而是依据业务营业额全额

缴纳营业税，而“营改增”有效地解决了

公司营业税重复征税问题，有利于公司

物流业务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降低了

营业成本，进而增加公司利润。

3.“营改增”对 BT 投资项目的影响

中铁物资资本运营业务发 展迅速，

主要资本 运营业务是 BT 投资项目。BT

是政 府利用非政 府资金来承建某些基

础设施项目的一种投资方式。中铁物资

一般与中国铁建系统内兄弟单位合资成

立项目公司或是捆绑投资 BT 项目，主

要分两种形式 ：一是 BT 工程总承包方

式（不组建项目公司运作）。中铁物资是

项目合同谈判的商务主体，发挥材料供

应、融资及商务优势 ；各工程局集团是

项目施 工及管理的责任主体，对 BT 项

目的安全、质量、工 期、环保负责。二

是 完全 BT 方式（ 组建项目公司运作）。

由中铁物资与工 程 局集团成立项目公

司，按照出资比例承担项目风险及分享

项目投资收益 ；项目公司作为施工总承

包单位，负责项目的安全、质量、工期、

环保，同时，工程局集团通过项目施工

获取 工 程利润。目前，对 BT 模式的税

务处理，国家税务总局没有具体的文件

规 定，但不少地方政 府有规 定。例如，

重庆市是 从工 程建设角度按建筑业 征

收，并且是按投资方收取的全部回购款

全额征收 ；吉林 省是按投资方收取的

回购款 差额按“建筑业”税目征收营业

税，对投资方将工 程 承包给其他 施 工

企业的，按取得的回购价款减除支付给

施工企业的工程款 后的余额征收建筑

业营业税。

建筑 业“ 营改 增 ”后，避 免了重复

纳 税 的 影 响。假 定 某 BT 项目按 完 全

BT 方式运作，政 府回购价款为 10 000

万元，支付给 外包 建筑商 8 000 万元。

“ 营改 增 ”前如果 按回购 款 全 额征 收

建 筑 业营业 税，则需缴营业 税 300 万

元（10 000×3%）；如果 差额征收营业

税，则需缴营业 税 60 万元 [（10 000 -            

8 000）×3%]。而“ 营改 增 ”后应 缴 增

值 税 为 198.2 万 元 [（10 000 - 8 000）

×11%/（1+11%）]。因 此，BT 项 目 按 增

值部分的 11% 缴纳增值税，在不同的地

方，税负有可能增加，也有可能减少。如

果以 BT 工程总承包方式运作，假定其

物资设备成本为 4 800 万元，增值税进

项税额 816 万元（4 800×17%），销项税

额 991 万元 [10 0 0 0×11%/（1+11%）]，

则需缴纳增值税 175 万元。可见，以 BT

工 程总承包方式运作 BT 项目，税负的

大小取决于可抵扣的进项税额。

二、“营改增”后中铁物资的

应对策略

1. 加强涉税业务税务管理，提高税

务筹划管理水平

加强涉税业务税务管理，一要设立

税务 专岗，提高财务人员的业务水平。

二要加强培训，提高全体职员对增值税

的认知水平。因为同样采购一个商品，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与普通发票对公司

利润的影响完全不同。三要做好财务计

划与分析，加强对企业重要经营活动、

重大项目的税负测算，提高企业税收筹

划水平。

2. 建立税务风险内控机制，提高税

务风险管控能力

税务风险包括少缴税、晚缴税的风

险，也包括多缴税、早缴税的风险。税

务风险的特点是难度大、不可控性大、

风险大。我国《刑法》第 205 条规定 ：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

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骗取国

家税款，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

给国家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

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因此

“营改增”后，企业更须重视防范 税务

风险，提高税务风险管控能力。   

 3. 加强纳税实务 管理，实行增值

税双人交叉审核机制

加强纳 税实 务 管理，尤其 要加强

税款申报缴纳和发票管理。《国家 税务

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扣 税凭证抵扣期

限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增值税一般

纳税人取得 2010 年 1月1日以后开具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公路内河货物运输业

统一发票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必须

自开具之日起 180 日内到税务机关办理

认证，并在认证 通过的次月申报 期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抵扣进项税额。因

此，需要加强财务 管理 及 税务日常管

理，在增值税抵扣及申报时，要实行双

人交叉审核机制，避免由于申报及抵扣

差错而多交增值税。

（作者单位 ：中铁物资集团有限公

司）

责任编辑 陈利花

纳税＆筹划

■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营改增”对中铁物资的影响及对策



